
  

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業務單位 人事處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

稱 

職務出缺依法申請考試及格分發人員 

 
 作業天數 職務出缺 

 

 
 

出缺單位通知人事處以提報考試

及需用人員報表簽報首長決定依 

法申請考試及格分發人員 
(註 1)

 
3 

日 

是 否 
是否同意 

 

 

 
函請行政院人事 另案簽辦職務 

行政總處申請考試 出缺遴補作業 

及格分發人員 



  

職務出缺依法申請考試及格分發人員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

 
註1：本府職缺列入高普初等考試，但上年度提報高普初等考試職缺數每

滿1個，得於下一年度提列地方特考職缺數1個。另二級以下機關及

學校可自行選擇其職缺是否列入高普初等考試或地方特考。 


